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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二五”以来浙江农村发展情况分析 

（浙江省统计局，浙江 杭州 310006） 

高淑媛 

【摘 要】“十二五”以来浙江新农村建设成果显著，乡村面貌焕然一新。然而农村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乡镇发展

差异明显、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单一、公共服务仍有短板等问题，为此需进一步做好乡镇布局的规划，拓宽农民增收

的渠道，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等加以统筹解决。 

【关键词】“十二五”；浙江；农村发展 

“十二五”以来，浙江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，着力统筹城乡发展，宜耕宜业宜游宜居的生态山水、美丽乡村在之

江大地蓬勃生辉。 

一、农村发展呈现四大变化 

（一）经营模式趋向规模化。 

“十二五”以来，浙江农村规模化经营快速发展。2014 年，平均每个乡镇拥有农民合作社 37.3 个，合作社成员数 913.4

户，比 2010 年的 14.3个、513.3 户分别提高 1.6倍和 77.9% 。 全 省 共 有 农 业 产 业 化 组 织 4.7 万个 ，产 业组 织 

固 定 资 产 总 值 1372 亿 元 ，比 2010 年 的 2.7 万个、976 亿元分别增长 74.1%和 40.5%。 

（二）农村环境更加生态化。 

 浙江深入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科学论断，深入开展美丽乡村建设。至 2014 年末，全省共开展 6120 个村的

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 1901 个村的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处理；累计创建国家级生态乡镇 581 个，数量居全国各省（区、市）的第

一位。“诗画江南”的人居环境为农村居民带来了实惠，2014 年，全省休闲观光农业区总产值 181 亿元，旅游观光总收入 110

亿元，分别是 2010 年的 2.0倍和 2.1倍。 

（三）农民生活趋向城镇化。 

“十二五”以来，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在较快增长区间，2013 年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16106 元，是 2010 年 11303 元

的 1.4倍，扣除价格因素，年均增长 8.8%，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 2.1∶1 以内 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。2014 年，农

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373元，居全国第二位，连续 31 年居省区第一位；全省新农合参合 2527.5 万人 ，参合率巩固 

在 97.7% ，人均筹资标准 649 元 ，比 2010 年的 237 元提高 1.7倍。收入增加了，保障水平提高了，农民的观念也改变了，

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支出大幅增长，尤其是衣着支出 848 元 、旅游休闲娱乐支出 196 元 ，分别比 2010 年增长 60.0%和 

84.9%。 

（四）公共服务更加均等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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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省委省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，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迅速提高。至 2014 年末，97.3%的行政村可通过宽带

上网，97.2%的行政村实现垃圾集中处理，96.9% 的行政村用上了自来水。平均每个乡镇拥有图书馆 4.0个，知识文化方面的需

求得到保障。平均每个乡镇拥有 21.1个 50 平方米以上超市，22.3个 住宿餐饮企业 ，5.0个金融机构网点，能够快速享受到

便利的商业和金融服务。 

二、统筹发展还需加力 

（一）乡镇发展差异明显。 

建制镇的经济发展较快、经济实力较强，教育卫生、生产生活服务等方面的配套相对完善，而乡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，公

共服务虽然解决了“从无到有”，但是服务的数量和质量，还需要进一步提高。例如，农技服务、文教卫等公共配套，乡与建制

镇间都存在着较大差距。另外，民族乡镇的发展虽然已接近乡的平均水平，但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依然落后。 

 

（二）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单一。 

2005年至 2013年，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重一直维持在 90%左右，而转移性收入和财产险收入的

水平较低。随着农村居民收入基数的增大，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以及农资、雇工价格的上涨，农民增收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，而

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作为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。提高农村居民的保障水平、赋予农民更多

的财产权利，也是实现城乡居民平等、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必然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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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公共服务仍有短板。 

一是学前教育停滞不前。平均每个乡镇幼儿园的个数，2010 年为 7.3个，2014 年下降为 6.9 个，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需

引起重视。二是卫生服务发展缓慢。平均每千人口拥有的执业（助理）医师数、医院床位数，2010 年和 2014 年均为 1.3 人、

1.6 张，农村就医难的问题依然存在。三是文体设施严重不足。2014 年，每百个乡镇仅有 34 家影剧院和 35 个体育场馆，居

民进行文体活动的场所匮乏，不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。 

三、农民增收是农村发展使命 

到 2020 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是浙江省既定的目标任务，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评价指标。2014 

年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9373 元，按可比价格计算，离 2020年目标值还有较大差距，未来 5 年农村发展的重点

是农民增收，彻底消灭特困人群，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。为此，要着力推进以下工作： 

（一）做好乡镇布局的规划。 

一方面，优化乡镇布局，优化公共资源配置，缩小乡镇间差距。规划应统筹考虑基本农田保护、生态环境建设、历史文化

传承、公共资源配置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内容。规划完成后，决定搬迁的乡村，尽快搬迁，以便改善生产生活条件；决定

保留的，加大建设力度，并帮助其发展特色产业，促进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。另一方面，加大支持民族乡镇力度。一是加大基

础设施的投入，改善民族乡镇的生产生活环境；二是加强特色产业的扶持，夯实民族乡镇的经济基础；三是加快社会事业的发

展，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文明素质。 

（二）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。 

浙江要富，农民必须富。富裕农民，就要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。一是提高社会保障标准。提高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、养老

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，继续进行扶贫开发。二是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。充分运用“ 三权改革”的成果，出台“ 三 权 ”

抵押、担保办法，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，发展提升股份合作制，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合农村的金融产品，丰富农业保险

的种类。三是注重培训，提高农民的素质。培训农业科技知识，支持农民在农业生产中进行科学管理；培训创业知识和经营管

理知识，引导农民发展特色手工、乡村民宿等新兴绿色产业；培训经济知识和金融知识，帮助农民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使用金融

工具来降低成本和风险。 

（三）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。 

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的要求，让农民更加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。一是大力推进教育均衡发展，实施幼儿园、

中小学的标准化改造，开展名校托管、送教下乡、教师进修等活动，从软硬件两方面促进农村教育与城市接轨。二是大力加强

公共卫生服务，推进疾控网络建设，做好传染病、常见病的宣传与防治，重视基层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，出台措施鼓励高素质

人才服务基层，改变农村看病难、看病远的现状。三是大力普及文体活动，建设多种文化体育设施，实施文化惠民工程，倡导

全民健身运动，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。四是大力发展信息化服务，提供远程教育、远程诊疗、数字图书馆等数字资源，缩小

公共服务供给的时空距离和质量差异。 


